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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路3段140號

傳真：(02)27027723

承辦人及電話：裴小姐(02)27065866轉

2664

電子信箱：cinthia0123@nhi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健保審字第1100036656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貴公司建議將「"柯惠"溫莎安筋膜閉合系統」 (衛部醫器

輸字第033634號)納入健保給付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

特材部分第55次(110年11月)會議紀錄辦理，兼復貴公司

110年8月30日MDT-202108002號函。

二、旨揭醫材依上述會議紀錄討論案第3案，說明及決議摘要如

下：

(一)與會代表表示，腹腔鏡手術臨床上已有穿刺套管可供使

用，此類醫材主要功能似僅為協助醫師手術中操作使

用，便利傷口閉合，惟目前日本健保尚不給付，韓國健

保僅給付20%，似無臨床使用之必要性、急迫性。

(二)健保署說明：此產品設計可節省醫師操作時間及提升病

人安全性，醫學會建議用於肥胖病人係因廠商於建議書

自述用於肥胖病人，因手術過程皆會使用穿刺器以及持

針器，建議每次手術給付一個，以利縫合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(三)會議決議：本案特材可提升病人安全性，依專家會議結

論建議支付點數為1,585點，廠商申復後建議支付點數為

2,945點，又考量臨床執行腹腔鏡手術已有給付TROCAR可

供使用，本案特材雖具有「縫線傳遞導引裝置」設計，

惟臨床實證資料尚不明確，應先釐清臨床使用角色，與

TROCAR之功能是否相近等，再重新評估 (包括價格、給

付規定等)後再議。

三、目前健保已收載之內視鏡安全穿刺套管TROCAR KIT(支付點

數：1,100點～1,495點)，整組包含穿刺內管、穿刺外管及

可變轉接頭，與旨揭醫材係屬同功能/類似產品，主要差異

為健保給付之TROCAR搭配內含於相關診療項目持針器進行

傷口縫合，旨揭醫材僅增加「縫線傳遞導引裝置」，於使

用前述持針器縫合傷口時，其開窗設計可節省醫師手術縫

合操作時間。請貴公司依會議決議重新評估旨揭醫材之價

格合理性及臨床使用後，再送本署。

四、另本保險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為保險對象提供醫療服務

時，應優先使用健保給付之特材品項，以及依本保險醫事

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

提供保險對象本保險給付之手術、檢查及處置時，非因情

況緊急或不可預期之情形，不得於手術、檢查及處置實施

過程中徵詢或請病人、親屬使用本保險不給付之項目」辦

理，並按醫療法第63條、64條及第81條，須完整告知病人

醫療器材可能出現之風險、副作用、使用原因及應注意事
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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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，保險對象經醫師充分說明知情同意選擇使用旨揭醫材

後，須取得保險對象或家屬同意書，以確保保險對象權

益，並按相關規範辦理。

正本：美敦力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本署各分區業務組（請轉知轄區醫事機構）、地方政府衛生局、台灣醫院協會、

台灣社區醫院協會、台灣醫學中心協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

國區域醫院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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